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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新增了考核机构为何无法查看？
答：需要考核机构登录系统、完善信息、提交申请并经所在考核办公室审核通过后才能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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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医师忘记密码怎么办？
答：首页点击“找回密码”，输入手机号（需与基本信息中所填手机号码保持一致）设置新密码；若无法通过基本信息中手机号码找回密码，也可联系所在卫生机构定考管理人员进行医师账户密码重置（重置后的密码：身份证后6位数）；设置成功后，重新使用新密码进行登录。

3、问医师基本信息提交后能否修改？
答：可以修改，但需要先提出申请更新，卫生机构同意后才能修改，修改后提交需要所在卫生机构重新审核。

4、问医师如何知道本人基本信息已通过执业机构审核？
答：点击【基本信息】-【医师信息】，查看页面“信息状态”，如显示“正式”，则表明已通过审核，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5、问医师提交信息后为何不能申请简易程序考核？
答：医师信息提交后，需经卫生机构审核、上报通过后才能申请简易程序。

6、问简易程序中的申请理由和医师述职内容填写错误能否修改？
答：医师已提交卫生机构后无法修改，只有卫生机构可以代为修改。若卫生机构已提交考核机构将无法修改。

7、问医师可否打印结果通知书？
答：可以。点击【考核信息】-【当前周期考核】-【打印通知书】。

8、问医师填写基础信息时，发现“科室”一栏无选项，怎么办？
答：等卫生机构先新增科室。卫生机构点击【基础信息】-【科室管理】-【添加机构科室】。

9、问卫生机构申请考核机构时填写的资料错误，怎么办？
答：可以让所属定考办驳回申请，重新提交。

10、问操作失误删除了医师账号，怎么办？
答：删除账号不能恢复，需重新新增。

11、问完善机构信息后点击【保存】和【提交】有何区别？
答：点击【保存】信息存为草稿；点击【提交】表明信息无误提交到上级。

12、问登录系统后为何查不到待审核的医师？
答：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
（1）医师还未完善个人信息。
（2）医师完善个人信息后点击了【保存】，未点击【提交】。

13、问卫生机构可以为医师申请简易程序考核吗？
答：不可以。简易程序需由医师本人提出申请，填写申请理由和个人述职。
如果医师没有主动申请简易程序考核，系统默认卫生机构按一般程序对医师进行考核。

14、问卫生机构申请考核机构成功，是否要为其重新创建一个考核机构账户？
答：不需重新创建。卫生机构在《考核系统》登录页选择用户类型为“考核机构”，凭原卫生机构账号和密码登陆考核机构工作平台完成相关操作。

15、问良好执业行为记录的评定标准？
答：良好执业行为记录包括医师在执业过程中受到的区（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或卫生行业协会的奖励、表彰；区（县）级以上科技进步奖或与业务工作相关发明专利的科技成果。具体评定标准如下：
（一）奖励、表彰：取得区（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或卫生行业协会组织，并经区（县）级以上人社部门备案或认可的各种奖励、表彰。
（二）区（县）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市级奖项取前三位获奖者，区（县）级奖项去第一位获奖者。
（三）与业务工作相关发明专利(不包括“实用新型专利”)的科技成果:取得专利号的科技成果的第一完成人。
（四）根据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本机构的安排，参加并完成3个月（含）以上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帮扶、援外或其他指令性任务的（不包括到郊区和城市基层医疗机构定期工作，即“下基层”工作)。
（五）各种知识竞赛获奖不作为良好记录。

16、问执业经历的计算方式？
答：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后在卫生机构工作的实际工作年限，计算日期截至2025年12月31日。
如医师是在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后再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则其执业经历的年限可以累加，即从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开始计算。
医师取得两张不同类别医师资格证书者，职业年限可从最先取得资格证书算起，而考核类别应以目前《医师执业证书》的类别为准。

17、问医师受行政处罚的是直接认定考核不合格还是作为不良执业行为记录？
答：具体看《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案由，如处罚案由是《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所列情况之一的，直接认定考核不合格；如是其他案由的（如违反《处方管理办法》等）的，则作为不良执业行为记录，纳入一般程序，参加全市统一的业务水平测评。

18、问关于变更执业地点的人员考核应注意什么？
答：多机构备案执业医师的考核机构为医师主要执业机构所对应的考核机构，其中的工作成绩和职业道德评定由各执业机构分别进行评定， 并由主要执业机构汇总后形成评定结果。医师在考核周期内变更主要执业机构的，工作成绩和职业道德评定由各执业机构分别进行评定， 并由最终的主要执业机构汇总后形成评定结果。

19、问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执业证书》的港、澳、台医师执业年限的评定标准？
答：在本市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的，且在2023年1月1日前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执业证书》的港、澳、台医师需参加本市的定期考核，其执业年限自其取得港、澳、台当地办法的行医证之日起计算。

20、问执业助理医师在本考核周期内通过执业医师考核者可否直接认定为业务水平测评合格？
答：如执业助理医师在本考核周期（2023-2025年）已通过相同执业类别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可直接认定为业务水平测评合格。

21、问在军队医疗机构工作的医师是否要参加地方的医师定期考核工作？
答：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办法”相关规定，在军队医疗机构中执业的医师（包括聘用的地方医师）均由军队主管部门办理执业注册手续，其医师的管理由军队按照相关规定执行，不参加地方组织的医师定期考核。

22、问如何打印上一周期定期考核结果通知书？
答：医师本人登录“上海市医师定期考核信息登记管理系统”（https://www.shmda.org.cn/drams/Login/Default.aspx）后,在历史考核信息中打印“医师定期考核结果通知书”。

23、问如果医师曾经更换执业地点，而页面上显示的“当前卫生机构”仍为上一家机构，如何处理？
答：请上一家卫生机构删除该医师账户，后一家卫生机构添加该医师账户即可。

24、问退休医师如何考核？
答：退休医师如果已经不再执业，应按《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办理备案手续，不属于考核对象；如果仍然执业，以其目前执业的卫生机构为其考核单位。

